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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本府 112 年度第一批及第二批、113 年度第一批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代為標

售之土地價金業已存入「嘉義市祭祀公業價金保管款 304 專戶」，土地權利人

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一事，特予公告週知…

◆郭清輝先生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本府 114 年 3 月 5 日府授環管字第

1145101011 號（裁處書字號：21-114-030003 裁處書）所做成裁處書函，因掛

號郵寄經郵局投遞無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公告詹朝光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洪哲正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春弘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公告林建良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自 114 年 3 月 25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委託長慧環境科技有限公

司辦理本市稽查﹅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能源消費

調查及研究﹅推動能源關懷措施﹅推動隔熱改善補助行動及多管道推廣節電

政策等業務………………………………………………………………………

◆公告翁敏雄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鴻玖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公告劉家麟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註銷「武揚中藥房（機構代碼：6022020404）」所領本府核發之販賣業藥

商許可執照…………………………………………………………………………

◆公告許瑞榮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林振榮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陳宏碩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侯文嘉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逕為註銷本府核發蔡明璋先生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公告仁智開發實業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公告張純菁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陳茂栢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公告本市「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之孳生源清除防疫措施」，

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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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2 日

府民禮字第 1140450825 號 

主旨：本府 112 年度第一批及第二批、113 年度第一批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代為標售之土

地價金業已存入「嘉義市祭祀公業價金保管款 304 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

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一事，特予公告週知。 

依據：祭祀公業條例第 54 條、祭祀公業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

第 6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範圍及所有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保管款金額及儲存日期，

詳如附件。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 114 年 5 月 13 日起至 114 年 8 月 12 日止，共 3 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土地銀行嘉義分行之「嘉義市祭祀公業價金保管

款 304 專戶」。 

 四、保管處所住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309 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 日存入專戶起至民國 124

年 5 月 1 日止 10 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利人依祭祀公業條例相關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

件向本府民政處申請。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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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2 日

府授環管字第 1145102338 號 

主旨：郭清輝先生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本府 114 年 3 月 5 日府授環管字第 1145101011

號（裁處書字號：21-114-030003 裁處書）所做成裁處書函，因掛號郵寄經郵局投遞無法

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登載公布欄之日起）。 

 二、受送達人應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領取

公文，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郭清輝先生（身分證統一編號：Q10044＊＊＊＊）。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局 長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3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35352 號 

主旨：公告詹朝光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詹朝光建築師 114 年 5 月 7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詹朝光 

 二、身份證字號：J10067＊＊＊＊ 

 三、事務所名稱：詹朝光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323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03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福安里國城三街 34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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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4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38202 號 

主旨：公告洪哲正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洪哲正建築師 114 年 5 月 9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洪哲正 

 二、身份證字號：Q12037＊＊＊＊ 

 三、事務所名稱：洪哲正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4124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05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福民里重慶路 314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4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38541 號 

主旨：公告春弘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春弘營造有限公司 114 年 5 月 9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春弘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蘇新德（身份證字號：T12162＊＊＊＊）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69-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主任技師）：曾健凱（身份證字號：R12356＊＊＊＊） 

 六、資本額：新臺幣 36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美源里民生南路 296 號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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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4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39992 號 

主旨：公告林建良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林建良建築師 114 年 5 月 12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建良 

 二、身份證字號：Q12000＊＊＊＊ 

 三、事務所名稱：林建良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832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127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和平路 267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5 日

府授環綜字第 1145102457 號 

主旨：公告自 114 年 3 月 25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委託長慧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本

市稽查﹅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能源消費調查及研究﹅推動

能源關懷措施﹅推動隔熱改善補助行動及多管道推廣節電政策等業務。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局 長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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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6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40812 號 

主旨：公告翁敏雄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翁敏雄建築師 114 年 5 月 13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翁敏雄 

 二、身份證字號：Q10268＊＊＊＊ 

 三、事務所名稱：翁敏雄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756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0344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民樂街 74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9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41151 號 

主旨：公告鴻玖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鴻玖營造有限公司 114 年 5 月 13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鴻玖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許恆纁（身份證字號：Q12385＊＊＊＊）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70-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主任技師）：廖冠傑（身份證字號：F12856＊＊＊＊） 

 六、資本額：新臺幣 50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湖邊里文化路 559-11 號 2 樓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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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9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43692 號 

主旨：公告劉家麟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劉家麟建築師 114 年 5 月 15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劉家麟 

 二、身份證字號：Q12001＊＊＊＊ 

 三、事務所名稱：劉家麟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3435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3435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福民里福州二街 48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0 日

府授衛食藥字第 1145102534 號 

主旨：公告註銷「武揚中藥房（機構代碼：6022020404）」所領本府核發之販賣業藥商許可執

照。 

依據：藥事法第 27-1 條第 3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已無營業事實且負責人歿，並經本局公文通知限期內仍未辦理

相關異動程序。 

 二、本公告自刊登政府公報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三、對本公告如有不服，自本件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嘉

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遞送，（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訴願書以實際收受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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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3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45152 號 

主旨：公告許瑞榮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許瑞榮建築師 114 年 5 月 16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許瑞榮 

 二、身份證字號：P12197＊＊＊＊ 

 三、事務所名稱：許瑞榮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3990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6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劉厝里大信街 97 巷 11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7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47822 號 

主旨：公告林振榮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林振榮建築師 114 年 5 月 19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振榮 

 二、身份證字號：Q12190＊＊＊＊ 

 三、事務所名稱：林振榮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4070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03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金山路 150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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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51342 號 

主旨：公告陳宏碩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陳宏碩建築師 114 年 5 月 22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宏碩 

 二、身份證字號：Q12043＊＊＊＊ 

 三、事務所名稱：陳宏碩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3143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45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 576 巷 23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52332 號 

主旨：公告侯文嘉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侯文嘉建築師 114 年 5 月 22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侯文嘉 

 二、身份證字號：Q12033＊＊＊＊ 

 三、事務所名稱：侯文嘉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262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013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福全里北港路 61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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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8 日

府地價字第 11412503211 號 

主旨：公告逕為註銷本府核發蔡明璋先生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公告事項： 

 一、證書字號：98 年嘉市字 00017 號。 

 二、有效期限：自 110 年 5 月 23 日至 114 年 5 月 23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9 日

府都建字第 11405510591 號 

主旨：公告仁智開發實業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仁智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114 年 5 月 20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仁智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羅佳玉（身份證字號：N22506＊＊＊＊）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71-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主任技師）：陳振正（身份證字號：T12166＊＊＊＊） 

 六、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東區後庄里林森東路 319 巷 12 號 1 樓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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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6 月 2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56902 號 

主旨：公告張純菁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張純菁建築師 114 年 5 月 28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純菁 

 二、身份證字號：Q12030＊＊＊＊ 

 三、事務所名稱：張純菁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430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238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民族路 536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出國 

 秘書長 陳 永 豐 代行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6 月 3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57092 號 

主旨：公告陳茂栢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陳茂栢建築師 114 年 5 月 28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茂栢 

 二、身份證字號：Q10239＊＊＊＊ 

 三、事務所名稱：陳茂栢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472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109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一段 835 號 11 樓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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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6 月 3 日

府授衛疾字第 1145102831 號 

主旨：公告本市「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之孳生源清除防疫措施」，並自公告

日起生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25 條第 2 項、第 36 條、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8 條第 1 項、第 67

條及第 70 條。 

公告事項： 

 一、執行區域：本市轄區。 

 二、執行時間：公告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執行對象：本市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四、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一)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本市之公、私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

主動清除積水容器等孳生源，避免病媒蚊孳生。如未主動妥善管理、清除積水容器及

積水處，導致孳生病媒蚊幼蟲（孑孓）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

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之；另依同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必要時，

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二)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規定，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接受檢查、

治療、預防接種或其他防疫（如配合接受防疫人員進入公、私場所實施病媒蚊孳生源

檢查、強制戶內外孳生源清除與查核及必要之殺蟲劑空間噴灑或其他化學性防治等措

施）、檢疫措施。民眾如拒絕、規避或妨礙各項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必要

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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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局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

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

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

時，並得要求里長或鄰長在場。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

場者，如拒絕、規避或妨礙防疫工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黃 敏 惠 出國 

 秘書長 陳 永 豐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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